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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901号
商赢盛世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上海珑瑗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昆润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商赢盛世电子商务（上海）有
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5788号

励鑫可：本院受理杭州金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励鑫可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浙0102民初57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1939号

施庚增、廖春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方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被告施庚增、廖春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102民初1939号起诉状和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并定于2021年7月26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小镇法庭
（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4民初2143号

杭州扬邦旅行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西省知
行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杭州扬邦旅行社有限公司
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笕桥法庭第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4民初469号

许光木：本院受理原告吴苗永诉被告许光木、浙江
耀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笕桥法庭第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5民初805号

李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赔偿361554.07
元。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
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
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本案定于2021年07月20日上午
9:00，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在本院半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5民初2518号

张志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赔偿30528.31
元。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
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07月20日上午9:00，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在本院半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180号

叶元培：本院受理原告饶海强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7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511号

华峰：本院受理原告颜章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民初851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给颜章借款本金100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100000
元及律师费5000元，共计1105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605号

吴金龙：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3605号原告陆国
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
讼调解对接中心第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956号

浙江银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俞卓宏：本院受理（2021）
浙0106民初3956号原告潘越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

解对接中心第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797号

陈明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联兆丰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与被告陈明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诉调中心法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4187号

陶浩淼：本院受理原告钱彩里与被告陶浩淼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225号

天鹏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南都物业服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天鹏传媒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6民初922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168号

邓丽青、方季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汇隆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邓丽青、方季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106民初916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281号

周丽、周慧：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之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与被告周丽、周慧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2020）浙0106民初928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328号

张健：本院受理原告侯许苗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6民初
93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72号

城城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本院对原告朱
青青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572
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475号

杭州壹江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魏广金
诉被告杭州壹江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
号:(2020)浙0108民初5475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06号

黄海兵、黄芳根：本院对原告金昌义与你们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5906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09号

张越：本院对原告浙江吴山律师事务所诉你被告张
越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5909号]。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622号

汪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开元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浙0191民初36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文如下:一、被告汪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
原告浙江开元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1月1日
至2018年12月31日的物业管理服务费502.42元,并支
付截至2019年8月19日的违约金为21.99元,之后违约
金以未付物业费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
被告汪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开
元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本案案件受理
费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汪涛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民初41号

广州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泽
铭与被告宁波高新区海文投资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你公司
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因原告林泽铭提
起上诉，本院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六庭领取民事上诉
状副本，逾期未领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3482号

赵昆鹏（公民身份号码：3412251990****7092）：
本院受理的原告覃兆元诉被告赵昆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03民
初134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赵昆鹏归还原

告覃兆元借款本金172699.82元，并支付以172699.82
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的逾期利息，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覃兆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05
元，财产保全费1395元，合计5200元，由原告覃兆元负担
60元，由被告赵昆鹏负担514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赵
昆鹏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82号

王德新（公民身份号码：420881198007283311）：本
院受理的原告杨清诉被告王德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2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德新于
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杨清货款50000元及利
息（自2021年1月5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被告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财产保全费520
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王德新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639号

徐明芳（公民身份号码4228271997****1819）：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甬慈汽车销售公司诉被告徐明芳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03民初16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徐明芳归还原告宁波甬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垫付款
2950元，并支付以2950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30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计付的利息，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
徐明芳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徐明芳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792号

孙华义（公民身份号码3707231980****0012）：本
院受理原告陈剑林与被告孙华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
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
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
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纸
箱款66000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利息损失。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鄞
江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7
月19日9时30分在本院鄞江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659号

胡建奇（公民身份号码：3422211977****5010）：
本院受理原告海顺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诉被告胡建奇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告知独任审
理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
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601号

朱东亮：丁金和与朱东亮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
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你
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
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诉讼
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9415元。2、判令本案的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07月26日下午14时15分在本
院（宁波市雅戈尔大道16号）石碶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784号

龙云：瞿健与龙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
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货款32590元及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07月27日上午9时在
本院石碶法庭（宁波市雅戈尔大道16号）第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760号

黄飞（公民身份号码：4101021989****009X）：本院
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
诉被告黄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一、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52701.3元，分期
手续费509.78元，违约金880.16元，逾期利息284.88，合计
54376.12（暂计算至2020年2月25日，之后利息按分期付款
合同约定继续计算至期实际偿清之日止）；二、请求判令被告
立即向原告支付实现债权费用（律师费）2719元；上述第一项
和第二项诉讼请求合计数额为57095.12元；三、请求判令原
告就上述诉讼请求第一、二项对被告提供的抵押物豫
A002EL车辆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四、请
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1年07月27日9：00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41号

林新石（公民身份号码：3303821999****6955）：
本院受理的原告徐斌诉被告林新石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241
号民事判决书、案件款项缴纳及领取事项提示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林新石返还原告徐斌进场费40000元；二、被告
林新石支付原告徐斌因提起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2500
元；上述一、二项合计42500元，限被告林新石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徐斌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20，减半收取96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
610元，由原告徐斌负担806元，由被告林新石负担804元。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10号

宁波美邻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吴咏兵（公民身份号码：
3403021979****0832）：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健诉被告宁
波美邻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吴咏兵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11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王健与
被告宁波美邻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14日签订
的《宁波美邻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代理合同》于2021年4月
3日解除；二、被告宁波美邻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吴咏兵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健房屋租金及房屋占
有使用费共计13500元、违约金（截至2021年4月3日）
140.14元，及之后的违约金（以实际欠付租金9466.67元
为基数，自2021年4月4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3倍标准计算至实
际付清日止）；三、驳回原告王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138元，减半收取计69元，公告费650元，
共计719元，由被告宁波美邻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吴咏兵共同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
动履行。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可自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期间
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
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据情节限制义务人高消费、纳入
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
对拒不履行的义务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
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750号

陈龙（公民身份号码: 3302241981****1816）、高
文杰（公民身份号码: 3412221987****445X）：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嘉诚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陈龙、高
文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203民初17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
龙、高文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宁波经济技术
开发区嘉诚化工有限公司货款24866.5元，自起诉之日起以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422元，减半收取211元，由
被告陈龙、高文杰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
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39号

向宇（公民身份号码：4312811989****3636）：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与
被告向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23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向宇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
仑分行借款本金19899.99元、利息1269.41元，并支付罚
息、复利（罚息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3
日起按照合同约定罚息利率计算至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
日止；复利以未付利息1269.41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
23日起按照合同约定罚息利率计算至利息实际清偿之日
止）；二、被告向宇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
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支付律
师费12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449元，减半收取224.5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874.50元，由被告向宇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40号

张右贵（公民身份号码：3522281987****0517）：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
与被告张右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24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右贵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北仑分行支付借款本金20000元、利息1821.18元，并支
付罚息、复利（罚息以未付借款本金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
11月1日起按照合同约定罚息利率计算至本金实际清偿
之日止；复利以未付利息1821.18元为基数，自2018年11
月1日起按照合同约定罚息利率计算至利息实际清偿之日
止）；二、被告张右贵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
内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支付
律师费12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11元，减半收取计255.5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905.50元，由被告张右贵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97号

周海建（公民身份号码：6226271995****2612）：原
告王敬涛与被告周海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697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本案按撤诉处理。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
取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原告王敬涛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
法庭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1民初3979号

林明辉：本院受理原告石振与被告林明辉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浙0211民初397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林明辉支付原告石振欠款5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林明辉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125号

邹波：本院受理原告林友钱与被告邹波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1民初112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邹波支付原告林友钱材料款203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邹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393号

罗信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镇海支公司与被告罗信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支公司诉请：请求判令被告立
即赔偿原告保险金损19000元。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枫独任审判，
定于2021年7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1民初3952号

郑茂杰：本院受理原告舒兰兰与被告郑茂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211民初395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郑
茂杰归还原告舒兰兰借款本金27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475元，减半收取
237.5元，由被告郑茂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郑茂杰负担，此款由原告
舒兰兰预付，被告郑茂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
支付原告舒兰兰。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